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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8
169,864,976

58.1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鸣鸣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梁晨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74,403
比例（%）
70.6292

反对
票数

48,879,665
比例（%）
28.7755

弃权
票数

1,010,908
比例（%）
0.5953

2、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75,403
比例（%）
70.6298

反对
票数

48,747,965
比例（%）
28.6980

弃权
票数

1,141,608
比例（%）
0.6722

2.02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73,503
比例（%）
70.6287

反对
票数

48,747,765
比例（%）
28.6979

弃权
票数

1,143,708
比例（%）
0.6734

2.03议案名称：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73,603
比例（%）
70.6288

反对
票数

48,747,665
比例（%）
28.6978

弃权
票数

1,143,708
比例（%）
0.6734

2.04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73,303
比例（%）
70.6286

反对
票数

48,747,865
比例（%）
28.6980

弃权
票数

1,143,808
比例（%）
0.6734

2.05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73,203
比例（%）
70.6285

反对
票数

48,748,065
比例（%）
28.6981

弃权
票数

1,143,708
比例（%）
0.6734

2.06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73,303
比例（%）
70.6286

反对
票数

48,747,965
比例（%）
28.6980

弃权
票数

1,143,708
比例（%）
0.6734

2.07议案名称：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75,603
比例（%）
70.6299

反对
票数

48,745,665
比例（%）
28.6967

弃权
票数

1,143,708
比例（%）
0.6734

2.08议案名称：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73,503
比例（%）
70.6287

反对
票数

48,747,765
比例（%）
28.6979

弃权
票数

1,143,708
比例（%）
0.6734

2.09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73,003
比例（%）
70.6284

反对
票数

48,748,065
比例（%）
28.6981

弃权
票数

1,143,908
比例（%）
0.6735

2.10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1,151,653
比例（%）
71.3223

反对
票数

47,569,315
比例（%）
28.0041

弃权
票数

1,144,008
比例（%）
0.673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71,103
比例（%）
70.6273

反对
票数

48,740,965
比例（%）
28.6939

弃权
票数

1,152,908
比例（%）
0.678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908,972
比例（%）
75.8890

反对
票数

39,809,996
比例（%）
23.4362

弃权
票数

1,146,008
比例（%）
0.6748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发行H股并上市相关事宜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910,872
比例（%）
75.8902

反对
票数

39,808,396
比例（%）
23.4353

弃权
票数

1,145,708
比例（%）
0.674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9,921,172
比例（%）
76.4849

反对
票数

39,799,396
比例（%）
23.4300

弃权
票数

144,408
比例（%）
0.0851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于H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912,272
比例（%）
75.8910

反对
票数

39,808,396
比例（%）
23.4353

弃权
票数

1,144,308
比例（%）
0.673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9,956,303
比例（%）
70.6186

反对
票数

48,764,465
比例（%）
28.7077

弃权
票数

1,144,208
比例（%）
0.6737

9、议案名称：关于增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7,107,217
比例（%）
80.7154

反对
票数

30,427,201
比例（%）
17.9125

弃权
票数

2,330,558
比例（%）
1.3721

10、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367,526
比例（%）
81.4573

反对
票数

30,345,742
比例（%）
17.8646

弃权
票数

1,151,708
比例（%）
0.6781

11、逐项审议：关于修订于H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11.01议案名称：《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连）交易决策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9,278,735
比例（%）
76.1067

反对
票数

39,427,933
比例（%）
23.2113

弃权
票数

1,158,308
比例（%）
0.6820

11.02议案名称：《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464,285
比例（%）
76.8046

反对
票数

38,244,083
比例（%）
22.5144

弃权
票数

1,156,608
比例（%）
0.681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669,629
比例（%）
92.2318

反对
票数

12,035,939
比例（%）
7.0855

弃权
票数

1,159,408
比例（%）
0.6827

13、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533,662
比例（%）
84.7044

反对
票数

17,404,352
比例（%）
11.2938

弃权
票数

6,166,993
比例（%）
4.001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

4

5

6

8

9

10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
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上市地点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时间

发行方式

发行规模

发行对象

定价原则

发售原则

承销方式

决议的有效期

关于公司发行 H 股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

案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
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
办理公司发行H股并上

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
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
及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

案

关于增选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
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投保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

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0,893,215

30,894,215
30,892,315
30,892,415
30,892,115
30,892,015
30,892,115
30,894,415
30,892,315
30,891,815
32,070,465

30,889,915

39,827,784

39,829,684

40,839,984

30,875,115

48,026,029

49,286,338

67,588,441

53,865,388

比例（%）

38.2418

38.2430
38.2407
38.2408
38.2404
38.2403
38.2404
38.2433
38.2407
38.2401
39.6991

38.2377

49.3017

49.3040

50.5546

38.2194

59.4500

61.0101

83.6658

69.5605

反对

票数

48,879,665

48,747,965
48,747,765
48,747,665
48,747,865
48,748,065
48,747,965
48,745,665
48,747,765
48,748,065
47,569,315

48,740,965

39,809,996

39,808,396

39,799,396

48,764,465

30,427,201

30,345,742

12,035,939

17,404,352

比例（%）

60.5067

60.3437
60.3434
60.3433
60.3436
60.3438
60.3437
60.3409
60.3434
60.3438
58.8847

60.3350

49.2796

49.2777

49.2665

60.3641

37.6649

37.5641

14.8989

22.4756

弃权

票数

1,010,908

1,141,608
1,143,708
1,143,708
1,143,808
1,143,708
1,143,708
1,143,708
1,143,708
1,143,908
1,144,008

1,152,908

1,146,008

1,145,708

144,408

1,144,208

2,330,558

1,151,708

1,159,408

6,166,993

比例（%）

1.2515

1.4133
1.4159
1.4159
1.4160
1.4159
1.4159
1.4158
1.4159
1.4161
1.4162

1.4273

1.4187

1.4183

0.1789

1.4165

2.8851

1.4258

1.4353

7.963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2、3、4、5、6、7、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8、9、10、11、13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2、11已经与会股东逐项表决并通过；
3、议案1、2、3、4、5、6、8、9、10、12、13，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已单独计票；
4、议案1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刘鸣鸣、张清苗、黄建联、黄清松、唐奕、梁晨已回避

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邱天元、张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301152 证券简称：天力锂能 公告编号：2024-132
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股份比例达到2%暨回购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2023年12月25日召开的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回购公司部分股份（A
股）,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减少注册资本。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
本数），不超过人民币13,000万元（含本数），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7元/股（含本数）；本次回购
实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109）。

截至 2024年 12月 19日，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2024年1月29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回购，回购

股份数量为 73,0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编号：2024-01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 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
易日内予以披露；公司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进展公告。

截至2024年12月19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的数量为 3,242,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2.6580%，最高成交价为 43.781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21.97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00,016,308.06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本次回
购资金总额已经达到公司回购方案中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不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本次回购的
实施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实际回购时间区间为2024年1月29日至2024年12月19日。
二、本次回购实施情况与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以及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符合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及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
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在规定期限内按披露的回购方案完成回购。

三、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股

份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股权分布仍然符合上
市条件。

四、本次回购股份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

份事项之日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A、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B、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符合下列要求：
A、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B、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C、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六、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回购股份数量为3,242,300股。按照公司本次回购方案约定，公

司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依法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据此测算，本次回购股份 3,242,300
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21,982,307股减少至118,740,007股，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46,880,000
75,102,307
121,982,307

比例（%）
38.43
61.57
100.0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46,880,000
71,860,007
118,740,007

比例（%）
39.48
60.52
100.00

注：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存放期间已回购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

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相关权利。
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适时做出安排并及时

履行相应审议程序与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力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002068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4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2月20日（星期五）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20日09:15—

09:25，0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12
月20日0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江西省景德镇市历尧黑猫股份二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明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10 人，代表股份 406,992,6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34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335,920,8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68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6人，代表股份71,071,8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5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08人，代表股份 71,142,3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4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70,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6人，代表股份71,071,8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51%。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的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

的表决结果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计投票制，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1.01 选举魏明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04,185,89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3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8,335,5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96.0547%。
魏明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 选举李毅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04,191,9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31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8,341,6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96.0632%。
李毅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 选举曹和平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04,149,7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3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8,299,43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96.0039%。
曹和平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 选举龚伟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04,149,7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3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8,299,44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96.0039%。
龚伟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 选举饶章华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04,149,76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3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8,299,4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96.0039%。
饶章华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6 选举汪晓芳女士担任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04,149,8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3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8,299,4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96.0039%。
汪晓芳女士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计投票制，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2.01 选举骆剑明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03,962,80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25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8,112,4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95.7411%。
骆剑明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 选举夏晓华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03,974,9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25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8,124,62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95.7582%。
夏晓华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 选举江国强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403,942,79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25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8,092,4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95.7130%。
江国强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计投票制，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3.01 选举游琪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403,978,7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25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8,128,4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95.7636%。
游琪女士当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 选举朱晓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404,053,9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27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8,203,5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

95.8692%。
朱晓林先生当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06,541,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1%；反对263,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7%；弃权18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2%。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691,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56%；反对26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00%；弃权18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4%。

该议案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远期锁汇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06,542,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3%；反对253,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4%；弃权196,6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691,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69%；反对25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67%；弃权196,6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4%。

该议案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1,803,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7%；反对250,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8%；弃权19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5%。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697,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45%；反对25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7%；弃权19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8%。

该议案表决通过。
7、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的议案》
7.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表决结果：
同意406,550,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3%；反对250,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5%；弃权19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2%。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699,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79%；反对25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1%；弃权19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7.02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表决结果：
同意406,550,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3%；反对249,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3%；弃权19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4%。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699,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79%；反对24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7%；弃权19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4%。

该议案表决通过。
7.03 回购股份的方式及价格区间
表决结果：
同意406,526,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6%；反对272,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9%；弃权19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5%。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676,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54%；反对27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29%；弃权19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7%。

该议案表决通过。
7.04 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表决结果：
同意406,549,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1%；反对248,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1%；弃权19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8%。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699,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70%；反对24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3%；弃权19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7%

该议案表决通过。
7.05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
同意406,549,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1%；反对250,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5%；弃权19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3%。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699,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70%；反对25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1%；弃权19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9%。

该议案表决通过。
7.06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表决结果：
同意406,551,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6%；反对248,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1%；弃权192,7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4%。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701,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98%；反对24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3%；弃权192,7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9%。

该议案表决通过。
7.07 办理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表决结果：
同意406,549,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1%；反对230,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6%；弃权212,7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3%。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0,699,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70%；反对23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0%；弃权212,7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孙矜如、白帆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48 证券简称：京基智农 公告编号：2024-102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
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实施期
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
21日、9月 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及《关于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2024-06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成。现将本次回购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实施情况
2024年6月26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并于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6月2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均已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1,316,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13%。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15.0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2.7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3,051,409.16元。本次回购已实施完成，符合公司回购股份
方案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与回购股份方案差异情况的说明
公司于2024年9月实施完成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25.50元/股调整

为 25.13元/股，详见公司 2024年 9月 2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www.cninfo.com.cn）《关于 2024年半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本次实际回购股份的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使用资金总额以及回购实施期
限等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情
况符合已披露的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债务履

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亦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地位。本
次回购实施完成后，公司股份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条件。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经核查，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亦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
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五、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符合《上

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
份方案的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六、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11,316,800股，回购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7,330,000
523,239,250

0
530,569,250

占总股份比例（%）

1.38%
98.62%

0
100.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3,809,500
526,759,750
11,316,800
530,569,250

占总股份比例（%）

0.72%
99.28%
2.13%

100.00%
注：
1、以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已考虑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352.05万

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未考虑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
宜。

2、具体股份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将结合

实际情况适时推出相应的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账户期间
不享受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和配股、质押、股东大会表决权等相关权利。若公司在
股份回购完成之后三年内未能实施前述用途，或所回购的股份未全部用于前述用途，则尚未使用的
已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1658 证券简称：邮储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4-04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6号金嘉大厦A座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839
1,834
5

83,278,595,939
72,681,834,464
10,596,761,475

83.984137
73.297599
10.686538

注：1.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本行无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2.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扣除因质押等原因不能行使表决权的情况后，有
权出席并可于本次会议上对决议案进行表决的总股份数为99,159,912,138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本行执行董事刘建军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职务）主持召

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本行在任董事14人，出席14人；
2. 本行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本行董事会秘书杜春野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72,675,228,764
10,596,531,475
83,271,760,239

比例（%）
99.990911
99.997830
99.991792

反对
票数

6,341,000
0

6,341,000

比例（%）
0.008725
0.000000
0.007614

弃权
票数

264,700
230,000
494,700

比例（%）
0.000364
0.002170
0.000594

2.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3年度董事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72,668,117,486
10,596,531,475
83,264,648,961

比例（%）

99.981127
99.997830
99.983253

反对

票数

9,655,078
0

9,655,078

比例（%）

0.013284
0.000000
0.011593

弃权

票数

4,061,900
230,000
4,291,900

比例（%）

0.005589
0.002170
0.005154

3.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3年度监事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72,668,218,086
10,596,531,475
83,264,749,561

比例（%）
99.981266
99.997830
99.983373

反对
票数

9,509,578
0

9,509,578

比例（%）
0.013084
0.000000
0.011419

弃权
票数

4,106,800
230,000
4,336,800

比例（%）
0.005650
0.002170
0.005208

（二）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 2024 年度
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于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 2023 年度
董事薪酬清算方

案的议案
关于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 2023 年度
监事薪酬清算方

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723,271,051

3,716,159,773

3,716,260,373

比例（%）

99.822898

99.632240

99.634938

反对

票数

6,341,000

9,655,078

9,509,578

比例（%）

0.170005

0.258858

0.254956

弃权

票数

264,700

4,061,900

4,106,800

比例（%）

0.007097

0.108902

0.11010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的过半数通过。
上述议案内容请见本行于2024年12月4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杜宁律师、康娅忱律师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

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88246 证券简称：嘉和美康 公告编号：2024-057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开拓路7号一段一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5
125

77,271,389
77,271,389
56.1626
56.16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夏军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王韵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静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241,710
比例（%）
99.9615

反对
票数
15,500

比例（%）
0.0200

弃权
票数
14,179

比例（%）
0.0185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7,241,710
比例（%）
99.9615

反对
票数
15,500

比例（%）
0.0200

弃权
票数
14,179

比例（%）
0.018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3,868,643
比例（%）

99.7864

反对

票数

15,500
比例（%）

0.1115

弃权

票数

14,179
比例（%）

0.10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

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顾平宽、苏付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600877 证券简称：电科芯片 公告编号：2024-060
中电科芯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

首次增持公司股份暨增持计划进展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首次增持情况：2024年12月20日，中电科芯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电科芯片”或“公司”）控

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科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了公司股份8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1,184,059,492股）的0.0068%，成交金
额为1,182,395元人民币。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导致无法完成增持计划的风险，如在增
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电科投资将及时通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24年12月20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电科投资关于首次增持结果暨调整电科芯
片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名称：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电科投资。
（二）本次增持前，电科投资持有公司145,530,14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2.2908%。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电科投资拟于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A股
股份，增持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5亿元，且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本次增
持不设置固定价格区间，电科投资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择机实施增持计划（以下简称

“本次增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证券日报》披
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浦发银行前期向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电科投资出具了《贷款承诺函》，承诺就中电科芯片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增持专项贷款项目向电科投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5,000万元股票增持专项贷款，

融资期限不超过1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证券日报》
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获得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首次增持情况
2024年12月20日，电科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了公司80,000

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068%，成交金额为1,182,395元人民币。
本次增持完成前后持股数量及比例：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
人

电科投资
电科投资及其一致行动

人

本次增持前

持股数量（股）

145,530,144
468,828,480

持股比例（%）

12.2908
39.5950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股）

145,610,144
468,908,480

持股比例（%）

12.2975
39.6018

注：部分数据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电科投资后续将按照本次增持计划，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二）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调整情况
公司收到电科投资通知，近日浦发银行就前期出具的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部分内容予以调整，

调整后，浦发银行承诺，就中电科芯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增持专项贷款项目向电科投资提供不
超过人民币45,000万元股票增持专项贷款，融资期限不超过3年。具体内容以电科投资与浦发银行
正式签署的贷款合同为准。除上述贷款外，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为电科投资自有资金。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导致无法完成增持计划的风险，如在增

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电科投资将及时通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二）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电科投资增持公司股份的有
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电科芯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1日


